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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学院关于印发经济学院学科经费

资助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院内各部门：

现将《经济学院学科经费资助办法（试行）》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济学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6月5日
经济学院学科经费资助办法（试行）
第一章 总  则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》，推动省一流学科建设的相关要求，加快学院学科建设步伐，根据《浙江工商大学学科建设管理办法》等文件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制订本办法。

著作出版资助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著作包括学术性专著、译著以及教材。
第三条 申请条件

申请著作资助需满足以下条件：
1.申请人为我院在职教职工，是著作的第一完成人，且我校为著作第一作者单位。

2.著作内容必须实事求是，不得涉及国家法律、法规禁止的领域；与学科相关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或应用价值。
第四条 申请流程

申请人填写《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著作出版资助申请表》（见附件），提交学院党委会、党政联席会审定。

第五条 申请经费
资助经费由学院学科建设经费列支，视学科建设经费、当年申报情况等综合确定，在每年通知中确定资助金额。

第六条 实施与管理
申请人应在资助批准之日起一年内，在约定的出版社完成著作的出版，期满未出版，将取消资助资格。在规定的期限内，如需变更出版期限、出版社等重要事项，需提出书面申请，经学院审议通过后，方可变更。

第三章 基层教学科研组织成果培育
第七条 培育项目申请流程：申请人填写培育申请表，提交学院党委会、党政联席会审定。

第八条 培育成果的第一完成单位及第一完成人单位应属学校。

第九条 培育经费由学院学科建设经费列支，培育金额视学科建设经费、当年申报代表性成果培育情况等综合确定。立项拨付90%，项目验收合格拨付10%，经费严格依据《浙江工商大学省重点高校建设经费核拨实施意见》等学校和学院学科经费使用相关规定使用。

第十条 培育周期一般为1年，期满暂未达到结题要求的，经项目负责人申请报学院备案，可延期1年。期满后根据项目申报时填写的培育成果内容进行项目评估与验收，验收合格后再拨付剩余经费。

第十一条 考核与结果管理

结果考核在项目结束时进行，负责人提交结项表及证明材料。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，由经济学院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著作出版资助申请表

	申请人
	
	排名
	□独著  □第一作者（主编） □第  作者
	承担工作量
	字

	著作名称
	

	出版社/组织机构
	
	拟出版日期
	年  月
	申请金额
	

	著作说明
	（包括涉及领域、创新之处、实用价值等，限500字）

申请人: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期：  年    月   日

	学院审批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（本表一式二份，表中提及的佐证材料需提供复印件二份）

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              2024年6月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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